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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可換股債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除牌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刊發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提早贖回及 
註銷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所有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（「債券」），以及本公司擬
向 Singapore Exchange Securities Trading Limited（「新加坡證券交易所」）申請於所有尚未
行使之債券完成贖回及註銷後將債券除牌。

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獲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知會，債券已於新加坡證券交易
所之官方名單除牌。

承董事會命
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張頌仁
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（主席）、楊健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桂生悅
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洪少倫先生、尹大慶先生、劉金良先生、趙傑先生及趙福全博士；而
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徐剛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生、宋林先生及
楊守雄先生。


